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项目名称 *聘请法律顾问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552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资金情况 
(万元)

预算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其他

预算下达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

市级预算资金

上年结转资金

上级财政资金

其他



项目概况
为提高我市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聘请政府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和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执行。

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年初下达预算资金50万元，2020年支出27万元，结余23万元。27万元主要用于政府法律顾问基本报酬23万元和绩效4万元，以前年度支出情况大致相同，2021年将新增支出顾
问支出，进度将提高。我单位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使用资金，有结余，每次支出均按照财务制度上会研究。



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按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职责和合作协议，完成2020年立法科制定规范性文件全面法律服务及市政府相关合同的审核等法律工作。政府法律顾问在立法科值班，遇到征求意见及法律
文书业务时进行审核把关，并参与立法调研等业务，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义务。

绩效目标    实
现情况

绩效指标        (二级） 绩效指标 (三级）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审核文件数

质量指标 审核文件适用性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

成本指标
咨询费

绩效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避免政府法律风险能力

社会效益指标 职能部门法律意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职能部门满意度

生态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项目绩效情况
项目资金较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政府法律顾问发放了基本报酬和绩效。数量指标做到应审尽审，因与上年浮动较大，年初目标制定较大，但是做到全数审核。质量指标做到保
证质量，合法可行；时效指标按期完成；成本指标支出27万元，成本较小；效益指标全面提升。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无



评分表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投 入:

项目目标

项目立项规范性

绩效目标合理性

绩效指标明确性

资金落实

资金到位率

到位及时率

预算执行率

过 程:

业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制度执行有效性

项目质量可控性

财务管理

管理制度健全性

资金使用合规性

财务监控有效性

产 出:

项目产出

实际完成率

完成及时率

质量达标率

成本节约率

效 果:

项目效果

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

生态效益

可持续影响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综合得分:

评价结果等次:

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刘娜 科员



评价人员
韩少茹 副科

薛晋平 四级调研员

负责人：薛晋平 经办人：刘娜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聘请法律顾问经费

实施单位

项目期

市级预算资金 50.00

其他 0.00

预算下达资金 50.00

市级预算资金 50.00

上年结转资金 0.00

上级财政资金 0.00

其他 0.00



为提高我市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聘请政府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和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执行。

该项目年初下达预算资金50万元，2020年支出27万元，结余23万元。27万元主要用于政府法律顾问基本报酬23万元和绩效4万元，以前年度支出情况大致相同，2021年将新增支出顾
问支出，进度将提高。我单位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使用资金，有结余，每次支出均按照财务制度上会研究。



按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职责和合作协议，完成2020年立法科制定规范性文件全面法律服务及市政府相关合同的审核等法律工作。政府法律顾问在立法科值班，遇到征求意见及法律
文书业务时进行审核把关，并参与立法调研等业务，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义务。

目标值 实际完成指标值

≥800件 ≥140

≥95% 大于等于95%

100% 100%

约30万元 23万

4万 4万

明显增强 明显增强

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98% 大于等于98%



项目资金较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政府法律顾问发放了基本报酬和绩效。数量指标做到应审尽审，因与上年浮动较大，年初目标制定较大，但是做到全数审核。质量指标做到保
证质量，合法可行；时效指标按期完成；成本指标支出27万元，成本较小；效益指标全面提升。

无



三级指标 指标分值

投 入: 20

项目立项规范性 3

绩效目标合理性 4

绩效指标明确性 4

资金到位率 3

到位及时率 3

预算执行率 3

过 程: 20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制度执行有效性 3

项目质量可控性 4

管理制度健全性 3

资金使用合规性 3

财务监控有效性 4

产 出: 30

实际完成率 8

完成及时率 7

质量达标率 8

成本节约率 7

效 果: 30

经济效益 10

社会效益 10

生态效益 0

可持续影响 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10

综合得分: 100

评价结果等次: 优

职称/职务 科室

科员 办公室



副科 法制服务中心

四级调研员 立法科

18035412829 填报日期: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晋中市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表

（  2020  年度）
填报单位（公章）：

*聘请法律顾问经费

晋中市司法局

2019-01-01至2019-12-31

50.00

0.00

50.00

50.00

0.00

0.00

0.00



为提高我市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我市聘请政府法律顾问提供法律服务。根据中办、国办《关于推进法律顾问制度和公职律师公司律师制度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晋中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晋中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和
完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执行。

该项目年初下达预算资金50万元，2020年支出27万元，结余23万元。27万元主要用于政府法律顾问基本报酬23万元和绩效4万元，以前年度支出情况大致相同，2021年将新增支出顾
问支出，进度将提高。我单位按照规定和实际情况使用资金，有结余，每次支出均按照财务制度上会研究。



按照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职责和合作协议，完成2020年立法科制定规范性文件全面法律服务及市政府相关合同的审核等法律工作。政府法律顾问在立法科值班，遇到征求意见及法律
文书业务时进行审核把关，并参与立法调研等业务，按照协议规定履行义务。

完成进度

20%

100%

100%

95%

100%

100%

100% 

100%



项目资金较好地实现了既定目标，为政府法律顾问发放了基本报酬和绩效。数量指标做到应审尽审，因与上年浮动较大，年初目标制定较大，但是做到全数审核。质量指标做到保
证质量，合法可行；时效指标按期完成；成本指标支出27万元，成本较小；效益指标全面提升。

无



评价得分

20.00

3.00

4.00

4.00

3.00

3.00

3.00

20.00

3.00

3.00

4.00

3.00

3.00

4.00

28.00

8.00

7.00

7.00

6.00

26.00

8.00

8.00

0.00

0.00

10.00

94.00

优

联系电话

3025669



3031097

3031097

2021-07-08

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